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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5_AC_E4_BC_c35_512740.htm 第一节工程保险概述 一、

工程保险及其特征 工程保险是指以各种工程项目为主要承保

对象的保险。一般而言，传统的工程保险仅指建筑、安装工

程以及船舶工程项目的保险，进入20世纪以后，许多科技活

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又逐渐形成了科技工程保险。 特征： 

第一，风险广泛而集中。 第二，涉及较多的利害关系人。 如

工程所有人、工程承包人、各种技术顾问以及其他有关利益

方(如贷款银行等)， 并且均能成为该工程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受保险合同及交叉责任条款的规范和制约。 第三，工程保

险的内容相互交叉。 第四，工程保险承保的是技术风险。现

代工程项目的技术含量很高，专业性极强，而且可能涉及到

多种专业学科或尖端科学技术，如兴建核电站、大规模的水

利工程和现代化工场等， 二、工程保险的类型 按照保险市场

上的承保惯例，工程保险一般分为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

保险、机器损坏保险、船舶工程保险和高科技工程保险。 第

二节建筑工程保险 一、建筑工程保险的适用范围 ①工程所有

人，即建筑工程的最后所有者；②工程承包人，即负责承建

该项工程的施工单位；③技术顾问，即由所有人聘请的建筑

师、设计师、工程师和其他专业顾问，代表所有人监督工程

合同执行的单位或个人；④其他关系方，如贷款银行或债权

人等。当存在多个被保险人时，一般由一方出面投保，并负

责支付保费，申报保险期间风险变动情况，提出原始索赔等



。 在实务中，由于建筑工程的承包方式不同，所以其投保人

也就各异。主要有4种情况： 1．全部承包方式。 故而一般由

承包人作为投保人。 2．部分承包方式。 推举一方为投保人

，并在合同中写明。 3．分段承包方式。 应由所有人出面投

保建筑工程保险。 4．施工单位只提供服务的承包方式。 此

时应由工程所有人投保。 大部分建筑工程保险单附加交叉责

任条款。其基本内容是：各个被保险人之间发生的相互责任

事故造成的损失，均可由保险人负责赔偿，无需根据各自的

责任进行相互追偿。 二、建筑工程保险的保障对象 (一)物质

损失部分的风险保障项目 1．建筑工程， 2．业主提供的物料

及项目。 3．施工机具设备。 4．安装工程项目。 5．工地内

现成的建筑物。 6．场地清理费用。 7．所有人或承包人在工

地上的其他财产。 (二)第三者责任部分的风险保障项目 建筑

工程保险的第三者责任是指被保险人在工程保险期限内因意

外事故造成工地以及工地附近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三、建筑工程保险的保险责任 (一)

物质损失部分的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限内，保险单列明的

工地范围内的保险财产，除外责任之外的任何自然灾害或意

外事故造成的物质损失，保险人均予负责赔偿。 自然灾害包

括地震、 2．因发生除外责任之外的任何自然灾害或意外事

故造成损失的有关费用，保险人也予以负责。这些费用包括

必要的场地清理费用和专业费用等，不包括被保险人采取施

救措施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但是，这些费用并不是自动承保

，保险人在承保时必须在明细表中列明有关费用，并加上相

应的附加条款。 3．保险人对每一保险项目的赔偿责任均不

得超过一定的赔偿限额，即保险单明细表中对应列明的分项



保险金额，以及保险单特别条款或批单中规定的其他适用的

赔偿限额。 (二)第三者责任部分的保险责任 建筑工程第三者

责任险的“第三者”是指除所有被保险人以及与工程相关的

雇员以外的任何自然人和法人；赔偿责任是被保险人在民法

项下应对第三者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包括刑事责任和行

政责任； 四、建筑工程保险的除外责任 (一)物质损失部分的

除外责任 1．设计错误引起的损失和费用。 由设计错误引起

的损失和费用应当由设计师来承担，设计师可以通过投保相

应的职业责任保险转嫁这一风险。如果需要工程保险人来承

担这一风险，需另行约定。 2．自然磨损、内在或潜在缺陷

、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

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变化、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

因造成的保险财产自身的损失和费用。3．因原材料缺陷或工

艺不善引起的保险财产本身的损失以及为换置、修理或矫正

这些缺陷或错误所支付的费用。如果没有造成事故，应该由

制造商或者供货人负责此项损失和费用；如果已经造成事故

，保险人仅负责由此造成的其他保险财产的损失；对于其本

身的损失，仍由被保险人向供货商或者制造商索赔。 4．非

外力引起的机械或电气装置的本身损失，或施工用机具、设

备、机械装置失灵造成的机械或装置本身损失。 5．维修保

养或正常检修的费用。但是，外来原因引起的机器损失保险

人仍负责赔偿。 6．档案、文件、账簿、票据、现金、各种

有价证券、图表资料及包装物料的损失。这类财产价值不易

确定，而且易损易丢，一般都不予承保。 7．盘点时发现的

短缺。因为盘点时发现的短缺无法证明是否因意外事故所致

，保险人无需负责。 8．领有公共运输行驶执照的，或已由



其他保险予以保障的车辆、船舶和飞机的损失。这些运输工

具如领有公共行驶执照，可以在保险区域之外的范围内活动

，风险较大，不宜在建筑工程险中承保。但是，对于没有公

共行驶执照仅在工地上行驶作业的推土机、吊车等，可以作

为施工机具设备投保。 9．除非另有约定，在保险工程开始

以前已经存在或形成的位于工地范围内或其周围的属于被保

险人的财产损失。 10．除非另有约定，在保险期限终止以前

，保险财产中已由工程所有人签发完工验收证书，或验收合

格，或实际占有，或已经使用，或已经接收的部分。 (二)第

三者责任部分的除外责任 1．保险单物质损失项下或本应在

该项下予以负责的损失及各种费用。 2．由于震动、移动或

减弱支撑而造成的任何财产、土地、建筑物的损失及由此造

成的任何人身伤害和物质损失。 3．工程所有人、承包人或

其他关系方或他们所雇用的在工地现场从事与工程有关工作

的职员、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或疾病。 4．

工程所有人、承包人或其他关系方或他们所雇用的职员、工

人所有的或由其照管、控制的财产发生的损失。上述两条所

提到的人员都不属于第三者的范畴，因此第三者责任保险对

其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不予承保。 5．领有公共运输行驶执

照的车辆、船舶、飞机造成的事故。 6．被保险人根据与他

人的协议应支付的赔偿或其他款项。 (三)总除外责任 1．战争

、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

政变引起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 2．政府命令或任何公

共当局的没收、征用、销毁或毁坏。对于由以上政治性风险

所造成的损失，建筑工程保险一般不予负责，但是被保险人

可以通过投保“投资风险保险”的方式转移。 3．罢工、暴



动、民众骚乱引起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如果被保险人

要求投保由罢工等原因造成的损失时，保险人可以通过扩展

责任方式加费承保，但是这种附加险所保障的是罢工等原因

所造成的保险财产的损失，并不包括由罢工引起的停工等间

接损失。 4．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引起

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 5．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

材料、核辐射及放射性污染引起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

6．大气、土地、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引起的任何损失、费

用和责任。 7．工程部分停工或全部停工引起的任何损失、

费用和责任。因工程停工而导致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不属于

建筑工程保险的承保范围。如果停工是由于承包人的原因所

致，应该在承包人提供的工程履约保证项下要求损失或费用

的赔偿。如果停工是由于工程所有人的原因所致，例如，不

能及时付款等，那么损失就由所有人自行承担。 8．罚金、

延误、丧失合同及其他后果损失。建筑工程保险只对因保险

责任造成的直接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对间接损失均不予赔偿

。 9．保险单明细表或有关条款中规定的应由被保险人自行

负担的免赔额。 建筑工程保险一般都有免赔额的规定。规定

免赔额，是为了促进被保险人谨慎施工，减少道德风险的发

生。建筑工程保险物质损失部分规定的免赔额包括：(1)特种

危险免赔额。即对地震、洪水、暴雨或暴风等自然灾害造成

的损失规定免赔额。(2)各保险项目遭受其他风险的免赔额。

即保险人对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建筑(安装)用机器、装置及

设备等承保项目遭受保险风险时的免赔额。场地清理费用一

般不单独规定免赔额。(3)试车期的免赔额。即对于安装项目

在试车考核期内发生的事故规定的免赔额。 五、建筑工程保



险的附加险 (一)建筑工程保险物质损失部分的附加险 1．扩展

保险责任范围的附加险。其主要条款有： (1)罢工、暴乱及民

众骚动扩展条款。 (2)内陆运输扩展条款。 (3)设计师风险扩

展条款。 (4)工程完工部分扩展条款。 (5)地下炸弹特别条款

。 2．扩展赔偿范围的附加险。其主要条款有： (1)损失赔付

基础条款。 (2)公共当局扩展条款。 (3)特别费用扩展条款。

(4)空运费扩展条款。 (5)建筑、安装施工机具、设备扩展条款

。 (6)清除残骸费用扩展条款。 (7)专业费用特别条款。保险

人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因保险单项下承保风险造成保险工程损

失后，在重置过程中发生的必要的设计师、检验师及工程咨

询人员费用，但被保险人为了准备索赔或估损所发生的任何

费用除外。上述赔偿费用应以损失当时适用的有关行业管理

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为准，但不得超过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

的赔偿限额。 (8)工程图纸、文件特别条款。保险人负责赔偿

被保险人因保险单项下承保风险造成工程图纸及文件的损失

而产生的重新绘制、重新制作的费用。 (9)原有建筑物及周围

财产扩展条款。保险人承保被保险财产在建筑、安装过程中

由于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地下水位降低、基础加固、隧

道挖掘，以及其他涉及支撑因素或地下土的施工而造成列明

的建筑物突然的、不可预料的物质损失。 3．缩小保险责任

和赔偿范围的附加险。其主要条款有： (1)地震除外条款。

(2)洪水除外条款。 (3)隧道工程特别除外特别条款。 (4)大坝

、水库工程除外特别条款。 (5)钻井工程特别条款。 (6)旧设

备除外条款。"#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